
南京农业大学 2018 年高校专项计划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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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科学

与工程
四年 理工 5 2 3

设施农业

科学与工

程

四年 理工 5 2 2 1

茶学 四年 理工 5 3 2

动物科学 四年 理工 10 2 2 1 1 2 2

水产养殖

学
四年 理工

物理|化

学|生物
10 1 2 1 2 2 2

动物药学 五年 理工 5 1 2 2

草业科学 四年 理工 5 2 2 1

日语 四年 理工 不限 10 2 2 2 2 2

农业电气

化
四年 理工 10 3 1 1 3 2

交通运输 四年 理工
物理|生

物|技术
10 1 2 3 2 2

工业工程 四年 理工 10 2 1 1 1 2 2 1

物流工程 四年 理工 10 1 2 2 2 2 1

合计 95 7 1 3 3 1 3 13 4 6 3 3 6 10 2 4 1 3 1 2 4 2 2 3 3 3 2



志愿填报说明：

1、我校高校专项计划入选资格考生按生源所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有关规定填报我校高校专项计划志愿。填报的专业志

愿必须在我校公布的高校专项计划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中，否则视为无效志愿（专业服从调剂考生除外），未在所在省份投放

招生计划的专业不能填报。具体填报方式、填报时间等请咨询生源地省级招生部门。

2、我校将从高考投档分数(含政策性加分)达生源地我校模拟投档线下 30分(含)以内(江苏考生为 15分(含)以内，浙江省

考生为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 10分(含)及以上)，且高于生源地第一批次本科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中，依据公布的分省

分专业招生计划，按照考生高考投档分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择优录取，同时根据我校招生章程的规定的专业确定原则为考生分

配专业，江苏省高校专项计划进档考生不再享受选修测试科目等级加分政策。

3、对合并本科批次和高考改革省份，“第一批次本科录取分数线”按相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确定的自主

招生相应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执行。

4、江苏省考生选测科目等级要求为 BB，必测科目等级要求为 4C1 合格。


